附件1

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（此页为封面）
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
芦淞区拆除违法建筑综合管理大队（下称区拆违大队）于2008年10月，根据芦编办〔2008〕10号文件和芦发〔2008〕10号文件，成立区直属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性单位，2018年3月我大队已成建制转隶芦淞区城管局，作为区城管局二极机构。

大队设立业务室和综合办公室两科室，直属中队四个；涉农办事处中队五个，非涉农办事处派驻四人。
大队共计在编30名正式队员，其中城管参公14名、拆违事业16名；现大队协管员60名，大队共计90人。
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（参考绩效自评的主要内容）

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。
1.年初预算资金2615060.02万元。

2.2018年决算收入数816.40万元，较上年900.25万元减少9.31%；2018年决算支出数798.78万元，较上年905.77万元减少11.81%。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拆控违工作开展的好，及时遏制私搭乱建，拆除行动费用有所减少。坚持中央八项规定，厉行节约。
3.2018年决算支出数798.78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759.4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5.08%；项目支出39.3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.92%。
。

4.单位基建维修支出 0万元。
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。

1.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为18.67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8.67万元，公务用车保有量7辆；“三公”经费中无公务接待费支出及接待批次及人数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支出及团组数及人数产生。
2.为维护城乡规划建设领域秩序，努力创造和谐城区发展环境，有效遏制私搭乱建行为，依法实施集中拆除违法建筑。整体绩效目标：保证人员正常开支及每日巡查工作的开展，全年拆除25万平方米违建。产出指标：拆除违建500处，控制违建100处，处理投诉70起，处理市长热线100起。效益指标：逐步消除存量违建，对抢搭抢建“零容忍”，群众满意度达到100%
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